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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发起设立光伏产业投资基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如有董事对临时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的，

公司应当在公告中作特别提示。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推

动 EPC（工程总承包）工程产业在光伏领域的发展，拟发起

成立光伏产业投资基金，通过光伏产业投资基金的运作，扩

大公司 EPC 工程产业在光伏领域的市场份额,提升公司 EPC

工程产业的综合竞争力,提高公司经济效益。 

2016年 6月 6日，公司召开了董事会四届三十二次会议。

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起成立

光伏产业投资基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出资人民币 1 亿元，

作为劣后 LP（有限合伙人）发起成立光伏产业投资基金，本

次计划发起的产业基金规模为人民币 40亿元。 

同意授权公司管理层在以下原则内审批本次光伏产业

投资基金的设立及后续运营工作： 

1、产业基金仅投资于由公司作为 EPC 总承包商的项目，



 

且对公司作为 EPC 总承包项目不得设置特别的投资门槛； 

2、公司进入基金投资决策委员会，对于基金投资项目

的选择具有一票否决权； 

3、公司以外的其他劣后 LP将负责每年提供总量不少于

3GW 的项目资源，该义务将明确列入相关协议中； 

4、劣后 LP对优先级 LP承担对优先 LP 所出资金本息的

连带回购责任。在事先落实相关担保资产的前提下，公司以

外的其他劣后 LP 可以资产担保方式作为对公司超所占同级

出资份额比例的回购的连带履约担保。 

目前上述光伏产业投资基金项目的发起设立尚处于投

资决策和筹划阶段，存在与潜在合作对象商业谈判成功与否

的不确定因素，同时存在因光伏电站产业相关政策及市场变

化等情况导致本项目可能设立不成功等风险。 

公司将及时根据本项目发起设立的后续进展情况，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与私募基金合作投资事项信息披

露业务指引》的相关要求，继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

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六年六月七日 


